东至县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政策清单

为扎实开展“春风送暖 智汇尧乡”2025年“春风行动”系列活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和创业扶持力度,帮助重点群体用足用好各项就业创业政策，结合我县实际，东至县人社局梳理和编写了《东至县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政策清单》，现予以发布。
一、“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就业可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用人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用人单位应依法按月足额支付岗位人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岗位人员每人每月不超过当地最低月工资标准的50%的岗位补贴，按每人每月300元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同时，按用人单位为岗位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
咨询电话：0566-5293989


二、“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可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每人每月350元职工养老保险补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450元）和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咨询电话：0566-5293980


三、脱贫人口就业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1.帮扶车间就业补贴：在就业帮扶车间就业并签订劳务协议单独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工伤保险的脱贫劳动者给予每人每月400元补贴；对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的参照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者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按每人3000元标准给予车间运营补助。
2.居家就业补贴：鼓励用人单位开发居家就业岗位，组织无法外出就业的脱贫劳动者在家门口从事手工编织、来料加工、农产品深加工等工作，对实现居家就业、取得一定务工收入的给予每人每月200元补贴。
3.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对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的脱贫人口，服务期间，统一购买每人每年100元标准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给予每人每月400元岗位补贴。
4.脱贫稳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对16-65周岁年龄内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的脱贫劳动者，根据培训需求分类组织培训，培训期间给予每人每天50元生活补助。
5.跨省务工交通补贴：本年度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我县转移到省外就业或创业一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不含已消除风险监测对象），按5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
咨询电话：0566-5293991


四、退捕渔民就业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1.吸纳就业补贴：对中小微企业、就业车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吸纳退捕渔民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照每人1000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其中吸纳就业困难退捕渔民就业的，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2000元，每户企业最高不超过4万元。
2.一次性就业补贴：劳动年龄内的退捕渔民与小微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退捕渔民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
3.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街道社区、行政村等，组织退捕渔民外出务工就业，并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或签订6个月以上劳务协议、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的，根据转移就业人数，由输出地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人300-500元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4.一次性创业补贴:对退捕渔民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按照5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5.交通费补助：对跨地区就业的退捕渔民，并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或签订6个月以上劳务协议、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的，给予300-600元/年的交通费补助。
6.居家就业补助：对居家就业的退捕渔民和组织退捕渔民居家就业的单位或实体，由就业补助资金按照1000元/年的标准分别给予补助。
7.创业基地补贴：对退捕渔民建设的渔业健康养殖基地、优质淡水产品生产基地、水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由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户每年5000元的标准给予基地补贴。
8.求职创业补贴：将退捕渔民家庭高校毕业生纳入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范围，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一次性1500元求职创业补贴。
9.技能培训补贴：对16-65周岁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培训愿望的退捕渔民，根据培训需求，分类组织技能培训，培训期间，给予参训人员每人每天50元生活补助。
10.公益性岗位补贴：针对性开发一批保洁卫生、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性公益性岗位，由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给予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高不超过6个月。
11.养老保险补贴：按规定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退捕渔民，可给予参保补贴。未满60周岁退捕渔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补助，可逐年计入个人账户；年满60周岁的退捕渔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补贴一次性记入个人账户。
咨询电话：0566-5293990


五、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一）一次性创业补贴
1.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毕业2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创办小微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3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不低于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残疾人一次性创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不低于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3.其他一次性创业补贴：退役2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及防返贫监测对象，首次创办小微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不低于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咨询电话：0566-5293991

（二）创业担保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以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由经办银行发放，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贷款业务。
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
1.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2.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
3.个人可以申请不超过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2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商户等特定群体，可免除反担保要求。
符合以下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
1.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2.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 1 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3.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4.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
咨询电话：0566-5293989


六、失业人员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一）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可以领多久？待遇标准是什么？
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缴费满1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则根据累计缴费时间有所不同：
1.满1年不足5年的，每满1年，享受3个月失业保险金； 
2.满5年不足10年的，在享受12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上，自第5年起开始计算，每满1年，增加2个月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为18个月； 
3.满10年以上的，在享受18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上，自第10年开始计算，每满1年，增加1个月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为24个月。
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
咨询电话：0566-5290031

（二）领取失业金期间有哪些情形，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停止发放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咨询电话：0566-5290031

（三）退役军人能否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以及《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等相关规定，退役军人退出现役后，可持部队开具的《军人服现役年限视同失业保险缴费年限证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退役证明，到户口所在地社会保险参保登记部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退役军人服现役年限视同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年限，按实际服役时间计算到月，可与入伍前参加失业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但是以退休、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人除外。
退役军人退出现役后就业又失业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审核其失业保险金申领资格；退役军人退出现役后未能及时就业且符合失业登记条件的，可在完成转移登记后，依法向户口所在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核发失业保险待遇。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实施前已退出现役的军人，其失业保险仍按《关于退役军人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53 号）文件执行。
咨询电话：0566-5293138

 
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历年政策无特别说明自行停止执行，省市有新政策调整，遵照执行，如执行过程中对政策理解不一致的，由县人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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